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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245 号 

 

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8年 12月 15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关于出售艺术品的公

告》《关于受让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

告》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问题认真核实： 

1. 关于艺术品出售。据公告内容，你公司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

视网络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有线集团”）拟将《愚

公移山》布面油画以 2.088亿元（含税）出售给湖南广播电视台。湖

南广播电视台为你公司关联方，此次资产出售因此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1）你公司在公告中对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关联关系表述为“根据

湖南省委、省政府 2018年下半年有关湖南广电整合改革的相关精神，

湖南广播电视台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。”请你公司根据《主板信息披

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——信息披露公告格式》的要求，对关联方最近

三年发展状况、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、与你公司构成具体何种关

联关系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

等进行补充披露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对此次交易的必要性、与关联方而非独立市场第三

方交易的原因、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状况、

现金流量及会计处理等方面）进行补充说明。 

（3）据公告内容，《愚公移山》在前次 6月 18日的公开拍卖中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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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举牌价 1.89亿元低于最低成交价 1.9亿元而流拍，而你公司此次

关联交易发生在前次公开拍卖半年之后，交易定价 2.088亿元高于前

次拍卖的流拍价格。请你公司对《愚公移山》前次拍卖底价设定的依

据、在半年之内价格上升的合理性、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予以补充

说明。 

（4）据公告内容，本次交易定价是基于油画的评估价值。北京中

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徐悲鸿《愚公移山》布面油画价值进行

了评估，选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，出具了中企华评咨字

（2018）第 4541号项目评估咨询报告。徐悲鸿《愚公移山》布面油画

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1月 10日，评估价值为 20,000万元。根据《主

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 号—资产评估相关事宜》（以下简称《6

号备忘录》）的规定，对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资产，上市公司应当

明确说明评估标的存在活跃的市场、相似的参照物、以及可比量化的

指标和技术经济参数的情况，详细披露具有合理比较基础的可比交易

案例，根据宏观经济条件、交易条件、行业状况的变化，以及评估标

的收益能力、竞争能力、技术水平、地理位置、时间因素等情况对可

比交易案例进行的调整，从而得出评估结论的过程。 

请你公司明确说明出售标的《愚公移山》的账面价值，并根据上

述《6号备忘录》的要求对评估过程进行补充披露。同时，请你公司

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选聘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

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、

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

理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关于受让达晨财智 20%股权。你公司公告称，根据湖南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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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管理机构批复文件，你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晨财智”）20%股权由你公司受让。

在上述股权调整前，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 20%股权应享有达晨财智

的权益归你公司。你公司合计出资 7527.89万元（此金额包括两部分，

即公司原部分中高管初始投资与同期一年期存款利息，以及其 2016

年底增资额的承接），而达晨财智 2018年 9月 30日归母净资产约为

10.6亿元（未经审计），20%股权的对应份额约为 2.1亿元，受让价格

显著低于净资产账面价值。你公司并未对达晨财智的股权价值进行评

估，而是以交易对价 7527.89万元为依据，推定此交易未达股东大会

的审议标准。公告显示，本次受让股权后，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达

晨财智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电广传媒享有或履行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根据《2号备忘录》的要求，对交易对手方与你公

司具体构成何种关联关系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说明。 

（2）对受让达晨财智 20%股权的目的及商业合理性、未聘请评估

机构对达晨财智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的合理性、此项交易的会计处理进

行补充披露，并进一步说明以 7527.89万元判定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是否合理。 

（3）及时向我部报备湖南省国资管理机构批复文件、股权转让协

议等证明文件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月 21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，涉及信息披露补充、更正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

等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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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12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